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 〔2018〕28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

收回有关问题的意见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为规范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工

作,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,经市政府研究,现提出如下意

见:

一、关于被征收人购房问题

(一)符合 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

590号)(以下简称 《条例》)第八条规定的情形,需要征收国有

土地上房屋时,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,在被征收房屋尚未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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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注销情况下,被征收人凭政府征收决定、征收补偿协议、结算

单等征收补偿凭证,可以按照每征收一套允许购买一套的原则购

买商品住房。

(二)被征收人持有 《房屋所有权证》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和经

辖区对未经登记建筑物认定为合法的认定结果,且选择货币补偿

的,可参照上条办理。

(三)符合 《条例》第八条规定情形实施的征收,应当纳入

市政府年度征收计划,征收工作实行清单制,各辖区 (管委会)

征收部门应将属于该范围内的项目向市级主管部门报备,未纳入

市政府征收计划的其他征收不得适用。

(四)征收补偿协议自签订之日起,选择货币补偿的两年内

可作为购房凭证,选择产权调换的在安置房手续办结期限内均作

为购房有效凭证。

(五)为便于开展工作,减少群众负担,征收部门应将年度

征收计划以及被征收房屋明细 (含被征收人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房

屋坐落、权证号、建筑面积等)函告房管部门,并及时办理被征

收房屋权属注销手续。

(六)超出以上范围的特殊情况,征收部门应当报市政府专

题研究。

二、关于政府直管公房补偿有关问题

福利分房体制下,政府分配给居民租住的直管公有住宅房屋

因公共利益被征收的,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终止租赁关系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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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币补偿金额的40%用于补偿被征收人,60%用于补助房屋承

租人;房屋承租人按房改政策有关规定标准已购买公有住房或领

取住房货币化补贴的,货币补偿金额全部补偿给被征收人。征收

出租的直管非住宅房屋的,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,并与房屋承

租人解除租赁关系达成补偿协议的,货币补偿金额全部补偿被征

收人。

三、关于临时安置费标准调整问题

结合当前房屋租赁市场实际情况,为确保被征收人平稳过

渡,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费调整如下:

(一)实行期房安置并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临时安置房的,

在临时安置期间,按被征收人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0元

的标准发给被征收人临时安置费,不足1800元的,按照1800元

发放。

(二)现房安置或货币补偿的,按上述标准一次性支付6个

月的临时安置费。提供周转用房的,不再支付临时安置费。

四、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问题

符合 《条例》第八条规定,因征收国有土地地上房屋涉及收

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时,收回登记为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的,

土地参照征地区片价实施补偿,地上建 (构)筑物,附着物参照

集体土地征收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实施补偿;收回其他国有土地

使用权的按收回土地登记用途的市场评估价与地上建 (构)筑物

的补偿之和实施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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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有关事项

本意见适用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、郑东新区、郑州

经济开发区、郑州高新区、市内五区,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各县

(市)、上街区可参照执行或结合区域实际情况,制定有关政策标

准。

2018年4月26日

 主办:市城建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4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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